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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客户进行债务重组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债务重组概述 

1、因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客户浙江尖山光

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尖山光电”）进入破产重组程序，为解决其长期拖

欠的公司货款，加快应收账款清欠、回收利用资金，公司拟与尖山光电协商签订

《债务重组协议》，对其截至 2015年 11月 30日拖欠公司应收账款 20,682,450.23

元（其中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19,092,324 元，开封万盛新材料有限公

司 1,590,126.23 元）进行全面清收。公司拟在尖山光电向公司支付 521,143 元

欠款后对上述所欠应收账款剩余部分给予折让，折让金额 20,161,307 元。 

2、2015年 12月 3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以 8票同意、

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关于拟对公司客户债务重组的议案》，

全体独立董事对该项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2 条之（五）：“交易产生

的利润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

过 100万元人民币”的规定，本次债务重组构成“应披露的交易”，但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债务重组协议》经公司董事

会审议通过后生效，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债务重组对方基本情况 

债务人：浙江尖山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海宁市尖山新区黄湾镇工业区 8号 

法定代表人：董回华 

注册资本：36440万元人民币 

注册号：330481000018828 

成立日期：2006年 09月 13日 

经营范围：太阳能硅片、太阳能电池、太阳能灯、太阳能光伏发电设备及组

件、无机非金属导电材料、晶体材料、特种玻璃、特种陶瓷制品、太阳能应用产

品的研发、制造、加工、批发、零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

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和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承包与本企业实力、规

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 

尖山光电是与公司无关联关系的独立第三方，本次债务重组不构成关联交

易。 

三、债务重组方案 

因公司客户尖山光电进入破产重组程序，为解决其长期拖欠的公司货款，加

快应收账款清欠、回收利用资金，公司拟与尖山光电协商签订《债务重组协议》，

对其截至 2015 年 11 月 30 日拖欠公司应收账款 20,682,450.23 元（其中河南易

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19,092,324 元，开封万盛新材料有限公司 1,590,126.23

元）进行全面清收。公司拟在尖山光电向公司支付 521,143元欠款后对上述所欠

应收账款剩余部分给予折让，折让金额 20,161,307元。 

四、债务重组协议的主要内容 

1、鉴于尖山光电债务数额较大，破产重整后对易成新能及万盛新应分配现

金数额仍无力支付，易成新能及万盛新现自愿在获得海外资产部分分配金额

521,143元后，放弃其余债权，不再要求尖山光电支付。 

2、在尖山光电支付易成新能及万盛新海外资产部分分配金额 521,143元后，



 

双方债权债务清偿完毕，别无其他纠纷。如尖山光电不能支付易成新能及万盛新

约定分配金额，则易成新能及万盛新仍有权按照破产重整方案中的分配方案要求

尖山光电支付。 

五、债务重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债务重组，预计可收回资金 521,143元，余额 20,161,307 元无法收回，

将依据会计准则相关规定进行核销。该笔款项已计提坏账准备 10,824,942.93

元，债务重组完成后计入当期营业外支出 20,161,307.23 元，将影响公司 2015

年当期损益 9,336,364.30元。 

六、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与客户进行债务重组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